
 

 
335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23 期 院會紀錄

（二十八）本院王委員惠美，針對台北市華光社區拆遷一案，台北市社

會局曾表示，法務部為開發單位，應先提出拆遷安置計畫，

北市府亦行文提出「法務部擬定安置計畫前應暫緩拆除」，

但至今法務部均未提出相關安置計畫。華光社區一共有六百

七十戶，一百廿二戶被認定為違建戶且尚未搬遷，將由法院

指揮強制執行作業，預定今年九月底完成整個拆遷案，並收

回土地交由國有財產局規劃運用。據悉，法務部從十二年前

開始就未與違建戶溝通，直接訴諸法律程序要求居民返還不

當得利、以及繼續計算租金等逼迫居民搬遷，殊不知未遷離

者多為弱勢家庭，被迫面對政府追償和無處棲身的雙重煎熬

。政府雖係依判決行事，仍應於行政執行之細節上考量民眾

感受並給予拆除前的通知，而今日卻在未告知之狀況下強拆

地上物，罔顧我國日前簽訂兩公約之人民居住權。此外，華

光社區被列為違建戶者係於民國三十八年遷入，政府應考量

其複雜歷史脈絡，不應貿然動用強制力讓居民在不知明日去

處之下深陷恐懼。綜此，法務部雖依法有據，仍應考量情理

，避免成為冷漠之法律機器。面對基本人權的保障，法務部

先前承諾提出之相關安置計畫為何？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如案由。 

（二十九）本院王委員惠美，針對《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辦理能源管理

業務資格認定辦法》第四條規定能源管理人員（下簡稱能管

員）之培訓資格限定須為理工科系畢業者方可接受能管員訓

練，此條是否有歧視非理工科系學生之嫌？首先，其母法《

能源管理法》未有關於科系的限制。其次，現今學科分工細

緻，並非所有理工科系畢業者所學均與能源相關，且管理業

務注重跨域知識，理工科系者不一定就完全了解能源管理，

相對地，並非理工科系就完全無法學習相關知識。最後，系

爭辦法已對受訓學員有嚴格的要求以確保受訓品質，應無限

定科系之必要。何以限定理工科系者才有受訓資格？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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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席建請行政院相關部會修改相關辦法，廢除不合理之科系

限制，俾使有潛力者均能接受訓練，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辦理能源管理業務資格認定辦法（下稱該辦法），係依《能源管理法

》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授權訂定。 

二、該辦法第 4 條規定能源管理人員訓練資格限於公立或經政府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

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理、工科系畢業。然而，縱觀《能源管理法》並無規定只

有理、工科系畢業之人才有資格接受訓練，疑有逾越母法之規定。 

三、該辦法將能管員限於理、工科系畢業，現今大學分工細緻，多有理工科系者未學習能源相

關知識，亦多有能源管理知識相關科系非分類在傳統的「理、工科系」之下，譬如公共政

策領域之下亦有與環境能源相關之管理次領域。於此，「理、工科系」之認定已無必要。

且對於「受訓」的目的即在培養專業知識，不應對學員有如此嚴苛的專業知識標準，應評

估受訓者全方位的特質與能力。該條與平等原則有所不合，疑有歧視之嫌。 

四、該辦法已對訓練時數、測驗、訓練期間缺時數有嚴格限制，通過標準者方能取得合格證書

，以保證受訓者品質。既然已經有完備的篩選檢驗標準，則無須對受訓者有限定科系之必

要，因為接受訓練並通過者方能有效執行能管員工作，否則等同於否定主管機關對能管員

之訓練。 

（三十）本院王委員惠美，針對目前內政部營建署大力推動之社會住宅

政策，卻頻頻出現因民眾反對聲浪而停滯，新北市甚至出現刪

除社會住宅中央補助購地款之情事，顯現中央與地方推動政策

上步調有嚴重落差。社會住宅政策為我國重大社會福利政策，

事關我國經濟弱勢族群與青年居住權。然而，社區民眾因擔心

社會住宅拉低房價、治安等問題，進而出現鄰避效應杯葛抗議

社會住宅興建於自家附近，面對此一推動社會住宅政策時必然

的難題，民眾的疑慮也必須消除才能獲得雙贏，政府是否有一

套具體解決方案？推動社會住宅的相關配套措施，居民是否知

悉？最近頻頻出現抗議社會住宅聲浪導致政策停滯，突顯政府

與民眾間溝通仍有待加強，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社會住宅存量（不含補貼租金）不到 1%，然而面臨龐大弱勢族群安置需求，我國社會

住宅政策缺乏完整一致之架構且進展緩慢，供不應求。 


